安全作業標準(SOP) (參考例)
作業種類：液化石油氣槽卸收作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訂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作業名稱：開始卸收作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訂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作業方式：協同作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訂次數：     次

處理物品：液化石油氣、閥類、壓縮機、幫浦等               標準製作人：         

使用器具工具：安全工具

防護器具：消防器材、棉紗手套

	作業步驟
	作業方法
	不安全因素
	安全措施
	事故處理

	1.開啟高壓軟管末端閥
	1.氣態管線末端閥予以全開狀態。

2.液氣態管線末端閥予以全開狀態。
	閥未全開或未開。
	將閥全開後在把手柄迴轉1/4~1/2狀態。
	接受工作不順利時，檢查閥類是否全開或未開並予以處理。

	2.開啟槽車閥


	1.開啟緊急遮斷閥

2.氣態管線閥開啟後，排氣閥開啟少許，確認無液體流入。

3.開啟液態管線閥。
	附近有煙火
	應注意槽車和儲槽之壓力均壓，槽車之壓力比儲槽高時，為防止槽車超流閥作動，應徐徐打開使其自流，直到兩者壓力相等，不可運轉壓縮機，利用壓力差開始接受。
	氣態管線排氣閥打開時，附近如有煙火應先行撲滅。

	3.壓縮機運轉準備
	1.確認進口側及出口側壓力表值大略相同。

2.進口側液體分離器之排放閥徐徐開啟，有液體時每次在無危險下，少量放出予以除去。

3.確認四向切換閥方向是否在所定位置。

4.由油面計確認油量是否適確。

5.用手觸及傳動帶是否有鬆弛。

6.確認安全閥之設定值。
	附近有煙火
	應確認有無瓦斯滯留，或將放出管等與排放閥連接到室外之安全場所，注意周圍狀況風向少量放出除去。使用橡膠管時，應使用有導電性之橡膠管。

傳動帶裝有防護罩，運轉時應注意護罩部之異音或異常震動。
	排放閥打開時，附近如有煙火應先行撲滅。

	4.’幫浦之運轉準備
	1. 確認進口側及出口側壓力表值大略相同。

2. 徐徐開啟出口側之排放閥，確認幫浦內充滿液體，未充滿時，每次少量將氣體放出予以除去。
	附近有煙火
	應確認有無瓦斯滯留，或將放出管等與排放閥連接到室外之安全場所，注意周圍狀況風向少量放出除去。使用橡膠管時，應使用有導電性之橡膠管。
	排放閥打開時，附近如有煙火應先行撲滅。

	5.壓縮機開始運轉
	1.電源開關切入，同時確認迴轉狀況無異常。

2.確認進口側及出口側壓力達到規定值。

3.紀錄進、出口側壓力表、電流表及油壓計之指示值。 
	壓力未達到規定值
	有異音或異常振動時，立即停止壓縮機，並接受安全作業主管指示。
	壓力未達規定值時，管線閥之開閉狀態應重新在查對。

	6.’幫浦開始運轉
	1.電源開關切入，同時確認迴轉狀況無異常。

2.確認進口側及出口側壓力達到規定值。

3.紀錄進、出口側壓力表、電流表及油壓計之指示值。 
	壓力未達到規定值
	有異音或異常振動時，立即停止壓縮機，並接受安全作業主管指示。
	壓力未達規定值時，管線閥之開閉狀態應重新在查對。

	7.液體輸送開始之確認
	1.由進料管線中之窺視玻璃或排氣閥等確認液體流入。

2.將受料開始之時間予以記錄。
	附近有煙火
	打開排氣閥，確認液體流入之際，確認周邊無煙火及風向，每次以少量放出。
	排氣閥打開時，附近如有煙火應先行撲滅。


· 安全作業標準請依作業或製程種類自行製訂。

· 安全作業標準可附圖說明。

· 本表應由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會同各相關部門主管及勞工代表，由雇主或代理人召開相關會議共同訂定。

（摘錄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之「如何建立安全衛生自主管理體系（適用僱用勞工九十九人以下事業單位）」）

